认识性别界 / 初中、高中

生活事件教案
认识性别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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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概要
2010年，本港出现首宗跨性别人士（俗称变性人）争取婚姻权利的司法复核案件，法官裁定由男变女的申请人败诉。法官表示变性人面对社会歧视，但因香港对变性人婚姻的社会共识仍未达成，倡议政府就此议题向公众广泛咨询。此教案旨在让学生认识跨性别人士及澄清有关的误解，并能以关怀的态度，思考他们的需要及权利。
对象

初中及高中学生
学习目标
1. 以关怀的态度，认識跨性别人士及澄清有关的误解。
2. 能够以批判性思考和谨慎的态度，辨識和判断与「性」相关的社会议题。
价值观/态度
尊重、接纳
教学形式
德育及公民教育课/性教育课 (建议于活动室进行） 
教材  

1. 问题咭及答案指引(附件一）
2. 新闻事件讨论及教师参考(附件二）
3. 教师补充资料（附件三）
4. 工作纸 (附件四） 

5. 「认识性别界」简报 (附件五）
教学时间
80分钟
延伸活动 
将同学分为正反双方，就「变性人应有结婚权利」进行辩论。双方讨论后，可请同学投票决定胜负或发表个人看法。
教学流程
	教学步骤 （时间）
	学习重点

	活动：认识性别界Part I（25分钟）
教材︰问题咭及答案指引 (附件一）

教师补充资料 (附件三）

简报（附件五）
1. 教师先让学生对「跨性别人士」这个名称有一点初步的印象，然后向他们讲解比赛内容和规则。 (5分钟)
2. 让学生分为5组，进行问答比赛。各组需派代表抢答简报中的问题。答对的组别每题可获5分。(20分钟)

	· 通过比赛，同学增加对变性人士的认识，了解他们的需要，减少误解。


	活动：认识性别界 Part II（45分钟）
教材︰新闻事件讨论及教师参考(附件二）

  工作纸 (附件四）

  简报（附件五）
1. 透过简报，教师向同学简介新闻事件，同学可于组内分享及讨论 (每个情境约有5分钟讨论时间)。
2. 教师邀请各组派1-2位代表进行讨论。教师可参考讨论指引，引导同学从不同角度去探讨事件。(15分钟)
3. 各同学获派一张工作纸，请每位组员记下他们的感想，并与其他组员互相分享。(15分钟）　
	· 通过讨论，同学表达自己对于变性人士的看法，培养开放及接纳的态度，建立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辨識和判断与「性」相关的社会议题。

	教师总结（10分钟）
	


备注：
教师总结时可考虑带出以下几点：
1. 跨性别 (transgender），是指那些对其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感到无法认同的人。他/她们因心理上无法认同自己与生俱来的性别，并相信自己应该属于另一种性别。这情况可以发生于男性及女性身上。
2. 有些跨性别者不主张透过医学性别重整治疗（Medical gender reassignment therapy）手术来改变，而有一部分透过手术改变自己的生殖性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变性人。
跨性别人士在进行性别重整治疗手术后，需要重新适应自己的性别，也要适应别人的眼光。他们希望能以手术后的性别身分生活－工作、交友、恋爱及结婚，并能够得到与旁人无异的权利和接纳。惟至今香港法例并未容许变性人士享有以手术后的性别结婚的权利。

「认识性别界」问答比赛- 选择题及答案
1. 在香港，跨性别人士可以随时随地接受性别重整治疗手术。
A. 是        B. 否
答案：否，在香港，欲进行性别重整治疗手术的跨性别人士必须经由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以及其他专家，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诊断才能获准进行手术。
2. 在香港，接受过性别重整治疗手术的变性人士，可以跟他们的异性伴侣合法地结婚吗？
A. 可以        B. 不可以
答案：不可以，香港合法婚姻的男女双方性别，是以出生证明上的法定性别作准。即使手术后变性人士的身份证上性别获得更改，出生证明上的性别资料还是不可以更改。故此，一名男转女的变性人士不可以手术后的性别跟一名男士合法地结婚。
3. 在香港，接受过性别重整治疗手术的变性人士可以合法地领养儿童吗？
A. 可以        B. 不可以
答案：不可以，在香港，跨性别人士不可以手术后的性别身分拥有合法婚姻，而根据社会福利署领养课的资料，领养儿童的必须为已婚人士，这大大限制了他们领养儿童的机会。
4. 跨性别人士跟同性恋者是一样的吗？
A. 是        B. 否
答案：否，两者是互不相干的 － 也就是说，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性别，跟你觉得你喜欢什么性别的人，是两件完全独立的事情。
5. 跨性别人士对性别的感觉，一定是由他们童年时所受到一些不愉快经验所导致，对吗？
A. 是        B. 否
答案：否，很多跨性别人士童年时都没有任何特别明显的不愉快经历。
6. 接受过性别重整治疗手术的变性人士，大都希望更改他们的法定性别。以下哪个地方，他们不可以圆其所愿？
A. 伊朗        B. 菲律宾       C. 香港
答案：C. 香港。伊朗和菲律宾都容许接受过性别重整治疗手术的变性人士更改他们的法定性别。在香港，他们可以更改身份证上的性别，但他们的法定性别，仍然是以不能更改的出生证明作依归。
7. 大部分跨性别人士在什么年纪发现自己认同的性别?
A. 幼儿时期     B. 小学时期       C. 青春期       D.成年
答案：大部分跨性别人士自幼儿时期有记忆开始就已经发现自己认同的性别。
8. 一名变性女士申请一份工作，人事部经理看到她的身份证上标示的性别为男性，她最终得不到那份工作。她可以就此向有关的公司提出歧视申诉吗？
A. 可以      B. 不可以   

答案：可以。根据最新版本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IV），「性别认同障碍」仍然被归类在精神疾病的类别。如果以「性别认同障碍」或残疾去定义跨性别人士或接受性别重整治疗手术后变性人士的状况，意味着他们受到本港的「残疾歧视条例」所保护，则跨性别人士在工作间受到的歧视和骚扰，包括招聘、培训机会、升迁或解雇等范畴，足以抵触本港的「残疾歧视条例」，受到歧视的跨性别人士可利用这含意进行申诉。
9. 在内地的某些省份，变性人士手术后的性别可以获得法律的承认，他们亦可以该身分跟异性结婚。在香港有类似的法律认可吗？
A. 有     B. 没有
答案：没有，香港合法婚姻的男女双方性别，是以出生证明上的法定性别作准。即使手术后变性人士的身份证上性别获得更改，出生证明上的性别资料还是不可以更改。由于同性婚姻于香港仍未合法，故此，一名男变女的变性人不可以合法地以手术后的性别身分跟一名男人结婚。
10. 跨性别人士跟易服者是一样的吗？
A. 是    B. 否
答案： 否，他们是两类不同的人。如果一个男性经常喜欢穿着女性服饰，这可以出自许多不同原因。他可能认为自己是一个男人，并视易服行为作为一种嗜好。这跟跨性别人士认为自己该属于另一性别并不一样。
资料来源： 「跨性别平等及接纳行动」网页http：//www.teamhk.org/  (最新更新日期: 2006年)

新闻事件讨论及教师参考

讨论问题: 你可以接受跟跨性别人士一起工作吗？为什么？
教师参考： 
教师可以鼓励同学从多方面去思考：1）变性会影响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吗？在什么情况下会有影响？2）跟变性人一起工作有什么好处？会制造困难吗？这些困难能够解决吗？
跨性别人士跟普通人并没有两样，同样需要工作，并能够以个人知识、才能及经验贡献社会，以赚取回报去生活。他们对本身性别的不认同、改变性别亦不会影响其工作能力。在社会里工作，往往有许多机会与一些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合作，最重要是彼此多沟通及包容对方，各取各人之所长而令工作顺利完成。教师可鼓励同学多汲取客观知识，认识跨性别及变性人士，以包容及接纳的态度去探讨他们的权利及需要。
根据最新版本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IV），「性别认同障碍」仍然被归类在精神疾病的类别。如果以「性别认同障碍」或残疾去定义跨性别人士或接受性别重整治疗手术后变性人士的状况，意味着他们受到本港的「残疾歧视条例」所保护，则跨性别人士在工作间受到的歧视和骚扰，包括招聘、培训机会、升迁或解雇等范畴，足以抵触本港的「残疾歧视条例」，受到歧视的跨性别人士可利用这含意进行申诉。

讨论问题: 你是否赞成变性人应享有结婚权利？为什么？
教师参考：
教师可鼓励同学去思考以下问题： 
1） 结婚是什么一回事？是两个人的事？是两个家庭的事？还是一件社会性的事情？为什么？ 
2） 人人都可以享有结婚的权利吗？变性人也可以吗？
3） 如果香港变性人士可享有结婚的权利，这会对你个人及社会带来任何影响吗？
4） 其次，可请同学从不同角色的立场去思考，如：1）变性人士；2）变性人士的伴侣及子女（如有的话）；3）其未来伴侣及家人等，去考虑变性人结婚这个议题。

创意题: 试以此新闻事件背景，创作K再次变性后的遭遇，并以绘画或写作表达。
教师参考： 

在现实中，K的故事发展如下： 

「二零零九年六月他终找到知心人，现年廿八岁的I形容K是她的「心灵良伴」。纵使许多人未必认同，但她认为K「彻头彻尾是一个男人」，且比一般男伴更理想，因他更了解女性所想。I上月接受K求婚，两人打算于明年底结婚。」
K的故事或许仍有下文，然而，值得思考的是，手术后变性人士会过怎样的生活呢？他们会面对怎样的困难？会被人歧视吗？这则新闻有令你对变性人士有其他的观感吗？为什么？
此问题为创作题，教师主要考虑学生有否发挥创意及能否表达个人的看法。
教师补充资料
何谓「跨性别」及「变性」
跨性别 (transgender)，是指那些对其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感到无法认同的人。他/她们因心理上无法认同自己与生俱来的性别，并相信自己应该属于另一种性别。这情况可以发生于男性及女性身上。有些跨性别者不主张透过医学性别重整治疗（Medical gender reassignment therapy）手术来改变，而有一部分透过手术改变自己的生殖性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变性人。
以下节录来自「跨性别资源中心」网页(http://www.tgr.org.hk)，一位变性人士在自我性别发现的心路历程： 
「我在幼稚园的时候已经觉得自己跟周遭的男孩子不同，每堂排队上厕所的时候，我都会很自然地排在女孩子队伍中，每次都要老师像『夹公仔』般把我夹回男生的队伍中。到了小学，由于我是下午班，而哥哥则返全日制，每朝趁妈妈去买菜，家中只剩我一个人的时候，我都会打开妈妈的衣柜，换上她的衣服，做回自己。我真的觉得妈妈的衣服很漂亮，我着上身后亦觉得自己很美，很自然，比起那讨厌的裤子，感觉舒服得多。由小到大，没有人教，自己很自然的会像女孩子般坐着如厕，每次被妈妈见到都会很嬲地骂我。我从来不明白为什么我不可以坐着去厕所……
升上中学后，在性教育课时，老师说了一句我当时觉得很震撼的一句说话：『有阳具的就是男孩子』，原来那东西令我成为男性，就是男性这组词令我不能穿上自己喜欢的裙。青春期的时候，不明所以地有个男同学很喜欢玩健身，于是我跟其他同学都跟着去玩，想着是不是练大只一点，我就可以更像『男性』，结果是……这些玩意不是属于我的。
我曾经结过婚，夫妻之间的生活一定牵涉到性，但我本身不太喜欢自己的性器官，所以要用它来取悦妻子的时候，是一个挑战，同时是一种痛苦。我无法从自己与妻子的性爱过程中得到快感，只是学着AV中男主角高潮时的神态，扮作很享受，当作交功课，速速完事，盼妻子不察觉自己的异样。相比阴道交，我较喜欢以Lesbian的方式（如爱抚）做爱。说实话，当初选择结婚以为可以迫使自己做一个男人，想自己可以改变，迎合别人对我的期盼，但其实是不行的。过了约一年半后，我便与太太离婚，原因并非她发现我有想变性的想法，而是她在外面有第三者。」
很多人会把「变性者」 (transsexuals) 与「易服者」(transvestites) 混为一谈，其实两者并不等同。前者相信自己应该属于另一种性别，而后者往往对自己性别没有抗拒，不希望转变生理性别，易服只求得到性方面的满足感。
在香港，若希望进行性别重整治疗手术，可到公立医院寻求协助，并进行为期约两年的心理评估，其中包括衣着、如厕及言行等变性试验，待专家一致认为合适才可以为他们排期进行手术。有需要人士亦可到外地接受相关手术。手术完成后，当事人可拥有跟异性相同的性器官及性征，但不能改变相关性别基因，而女性亦不能怀孕。手术后变性人士可申请改变身份证上之性别，惟出生证明上的性别是不能更改的。
跨性别人士在进行性别重整治疗手术后，均希望能以新的性别身分生活，例如：工作、结识朋友、结婚及与家人生活等，为协助其开展新的生活，其身份证及绝大部分法律文件上的性别均可以更改，让变性人士能以手术后的性别身分去申请工作、买卖物业、出外旅游等。然而，按照香港现时的婚姻法例，合法婚姻的男女双方性别，是以出生证明上的法定性别作准。即使接受性别重整治疗手术后的变性人士身分证上性别获得更改后，出生证明上的性别资料还是不可以更改。由于同性婚姻不获现行香港法律认可，一名男转女的变性人士与一名男士之间的婚姻并非合法，故此，变性人士在香港并未享有结婚的权利。
世界各地有关变性人的婚姻法　(来源: 香港各报章 日期: 2010年10月6日)  
现时不少地区，包括英国、美国部分州郡、南韩、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印尼及中国内地容许跨性别人士进行合法婚姻：
欧洲：2002年，欧洲人权法庭裁决一名男变女的变性人有权以女性身分结婚，此裁决亦令欧洲变性人可在出生证书上更改性别，合法嫁娶。
英国：于2004年立法订出《性别确认条例》，允许进行性别重整治疗手术后的变性人士更改出生证明书上的性别，其后可合法地与异性结婚，并享有保密权利。 

中国内地：2004年四川出现首宗合法的变性人结婚个案。
日本：日本议会于2004年通过法案，容许合条件之变性人在户籍上更改性别，并以新的性别身分获取新出生证，可合法地嫁娶。

感想分享
完成活动后，请想想你对跨性别人士的看法，并写下来。个人的看法并没有分对或错，不妨跟你的组员分享你的意见，看看不同的人有哪些不同的角度？
1. 你认为变性是什么一回事？

2. 跨性别人士应获不同的待遇吗？你认为他们最需要什么？  


3. 你能接受跨性别人士作为同事、朋友、家人或伴侣吗？为什么？

注意事项: 教师为学生进行性教育并不是鼓励他们过早谈恋爱或进行婚前性行为。相反，我们期望教师能采取审慎及客观的态度，开放而细心地聆听及了解学生的需要或问题，帮助他们以负责任的态度讨论与性相关的议题。


特别鸣谢：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为本教案提供专业意见和设计








附件一





附件二





M的故事


56歲的M接受變性手術由男變女，上司表面上沒有異議，只說了一句：「沒有大不了，大家只是一起工作而已。」惟5個月後上司以部門合併加降低評級等方式，令她知難而退提早退休。M為此向平機會投訴，但投訴了3次才受理: 「第一次平機會請我寫下投訴內容，但平機會指內容不清晰，最後我需要聘請一個顧問，詳細列明事件經過，平機會才受理。」


M的案件最後和解收場，雙方簽署保密協議，但於她心中，事情和而不解：「和解豈不是等於沒有人做錯?」她指公司聘來幾個律師與她對陣，平機會又主張和解，她當日才無奈接受和解。


變性雖令M如願做女人，但她丟了飯碗，昔日妻兒亦不能接受，妻子哭著說M令自己失去伴侶，問M如何賠償，兒子則再也沒有跟M說過一句話。幸好M獲母親支持，她只為M要做多重手術而擔心。


(資料來源：香港各報章－2010年10月21日)








W的故事


由男變女的35歲變性人W，就婚姻註冊處拒絕她與男友結婚一事提出司法覆核，於2010年10月5日被判敗訴。高等法院法官於判辭指出，若要求法庭將《婚姻條例》中的「男性」及「女性」包括「變性男人」及「變性女人」，在定義變性人時會有困難，而且變性人獲准合法結婚，等同容許兩個性別基因相同的人之間的婚姻是合法的，這或會引起同性婚姻的訴求。


法官又指出，變性人婚姻實非兩口子的事，「變性女人」究竟是否屬於「女性」，還需取得社會共識，然而目前既然未能肯定社會對變性婚姻的接受程度，法庭亦無法干預。


(資料來源：香港各報章－2010年12月12日)











K的故事


現年五十歲的K是這樣的形容自己：「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我較為特別，我本是火星人，在金星上遊覽了一段日子再回到了火星。」


K原是一名有兩名小孩的離婚商人，在九七年花了一百二十多萬港元接受性別重整治療手術，搖身一變為美艷女人，其後嫁給一位富有的地主。他變身女人七年後，K發覺仍難以適應注射女性賀爾蒙帶來的情緒不穩反應，終於在五年前決定再花約三十一萬港元進行三次性別重整治療手術，由女人變回男人，並與丈夫離婚。再作單身漢的他曾嘗試與女性約會，可是多番遭拒和被辱，令他再沒勇氣去結交女友。


……


 (資料來源：香港各報章－2010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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